
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「陳謙治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」實施要點 
104年 4月 2日 核定 

一、獎助緣起：本校 47 級校友陳謙治先生，於花蓮高中畢業後就讀東吳大學經

濟系 51 級，而後投身金融業，於國泰世華銀行升任至國泰期貨董事長兼任

總經理。陳董事長於業界成就非凡，足堪當今學子楷模，其遺孀為使陳董事

長精神長存，並供後進學子效法，特設立「陳謙治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」

以獎勵母校家境清寒、奮發上進之學生。 

二、獎助金額：預定今年核發 4 名，每名伍仟元，高二、高三各 2 名學生，實際

核發人數以累計孳息為準據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本校高二、高三學生家境清寒，在學成績優良並符合下列條件者，

均可於規定期間內填造申請表(附成績通知單影本)，向學務處申請： 

(一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。 

(二)至申請截止日累計獎懲未達警告以上處分。 

(三)清寒證明相關文件一份。(本校導師證明即可) 

四、審核順序：以未申請其他補助或獎助學金者為優先。 

五、審核手續：本獎學金由「花蓮高中獎學金委員會」審查辦理。主任委員由校

長兼任，教務、學務、總務、輔導、圖書館主任及各年級教師代表若干人擔

任委員。 

六、每年校慶時頒發獎學金並公開表揚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「陳謙治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」申請表 

申  請  人 年     班座號：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

學年度第     學期 填表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累計獎懲 

(至  月  日止) 
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

導    師 

 

 

 

 

導師意見： 

 

 

 

 

委員會審查項目  1. 成績        □符合   □不符合 

                2. 獎懲        □符合   □不符合 

                3. 清寒證明    □符合   □不符合 

委 員 會 

審查結果 

 

  □通過         □未通過 
 

校  長 

 

 


